撤销登记决定书
兴行审撤登决定〔2025〕1号

当事人：赣州穗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2MA7L60P51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吴伟民
住所（经营场所）：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南区电子科技园综合办公楼3楼

受理情况：2025年8月29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兴国县税务局提交关于申请撤销赣州穗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存在未按国家税收法律规定申报出口业务缴纳应纳税款，隐瞒重要事实取得注销登记的函。

调查情况：经本局查明，你公司在2023年5月31日申请注销时，隐瞒存在出口业务未申报纳税的事实，在未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取得了清税证明。该虚假登记事实清楚。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国家税务总局兴国县税务局提交的《关于赣州穗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情况说明》、兴国县进出口数据表、赣州穗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外贸出奖励的国库支付凭证、2025年7月10日在税务登记的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截图、关于撤销《清税证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等材料予以证实。

处理结果：撤销2023年5月31日办理的注销登记。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兴国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12月17日

